

國是論壇

時　　間　中華民國105年3月11日（星期五）上午9時1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蘇院長嘉全

主席：現在進行國是論壇，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3分鐘。

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9時1分）主席、各位同仁。在2016年1月16日的選舉之後，大家談得沸沸揚揚、最大的聲音就是屬於轉型正義，我們真的希望這個轉型正義不要落入清算式的鬥爭，而是全面基於社會關懷、社會公益並嚴肅、認真的面對，同時要合理的依法處理。今天本席特別要提到的是這裡面最為弱勢的原住民土地議題被忽略了，民國94年總統公布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後，原住民的土地議題只在96年以補辦漏報增劃編的方式來處理，但這是一個行政處置，然而，到今天為止，我們看到的是補辦漏報增劃編的完成率偏低。至於原住民土地的問題，大家所企盼的原住民族自治法和土地海域法，8年來執政黨將自治法列為優先法案，但是反對黨一直反對到底，而土地海域法也一樣一直藏在行政機關的抽屜裡，甚至束之高閣。到今天為止，我們都沒有看到正式的原住民族土地海域的相關法律。

今天當大家高喊轉型正義的時候，獨不見原住民土地正義的相關論述，本席在此呼籲國人應藉此機會，好好了解、審視100年來原住民土地流失的處境，本席強力要求行政機關應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落實調查、回復原住民的土地權利，土地權利應回復給原住民，在這次整個轉型正義的呼喊當中，雖然它是弱勢，卻是一個最為重要、最能展現臺灣轉型正義的項目！

主席：謝謝廖委員，請陳委員宜民發言。

陳委員宜民：（9時5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本席要談的題目是：何時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這次流感疫情非常嚴峻，本週一本席曾在衛環委員會質詢衛福部部長，談到的問題就是何時應該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當時本席有放出這張投影片，請部長以他的專業判斷，如果他是疫情指揮中心主任，什麼時候會提醒部長應該要做這事情。他告訴我，就是在那個斜率要往上走的時候，換句話說，其實在今年1月底就應該提出這個警訊，但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到現在遲遲不成立，而他們的解釋尤其CDC的解釋是因為疫情高峰期已過。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到了2月底之後，下來又上去了，現在這幾天天氣又變冷，所以到底疫情是否已經緩解？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何時該成立？根據傳染病防治法之規定，中央主管機關經考量國內、外流行疫情，認為有統籌的必要時，應該成立一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而目前不成立的理由是疫情已經緩解，但本席要問的是，如果已經緩解，為什麼今天報紙上有提及，衛福部又開始要成立一個緊急應變戰情中心，因應國安局、總統的指示，他們要成立一個緊急應變戰情中心，這兩個中心不就變成模糊焦點、轉移話題、疊床架屋、浪費行政資源？所以本席在此呼籲，衛福部應該考慮儘快成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依據的就是傳染病防治法，不要疊床架屋，另外找一個藉口成立另外一個中心，這完全是在浪費資源。
最後，本席覺得很重要的地方就在於整個橫向聯繫上，如果沒有成立這個指揮中心，造成的狀況就是醫事司看不到CDC的疫情資料，衛福部底下各單位的橫向聯繫會出現漏洞，所以本席在此呼籲院長應該協調成立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讓疫情及整個醫療資源的配置能得到妥善處理。
主席：謝謝陳委員，請吳委員志揚發言。

吳委員志揚：（9時8分）主席、各位同仁。世界各國都有其代表性的紀念日與節日，訂定的理由往往是因為在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有些特殊的人、事、物必須加以懷念或警惕，以使國人與後代都能夠加以追思、回憶。對於國內特殊的族群，其風俗傳承也應該予以尊重與保存。因此，紀念日與節日對國人來講，意義非常重大。但是我國現在對於節日的訂定，只是根據一個行政命令「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來決定，不僅顯得不夠尊重，而且若只是一個辦法，也容易因人、因黨設事，它是不穩定的，對於民眾休假的權益保障，也不夠完善，因此有必要以法令加以明定。因此，本席特別提出「中華民國國定紀念日及節日實施條例草案」，希能讓這部分法制化。當本席辦公室在研擬草案時，本席特別注意到在目前訂定的辦法中，對於台灣族群包容這一部分，還有更大的努力空間，像是客家族群非常重視的「天穿日」，本席在修法草案中特別明文定為「全國客家日」，以彰顯客家族群對台灣的貢獻以及對客家文化的尊重；當然台灣最重要的原住民族是台灣歷史與文化的重要根源，16族各自擁有自己的文化、語言、風俗習慣，尤其是他們的「歲時祭儀」是他們文化傳承極重要的部分。原住民族若要回鄉參與傳統祭典，因原住民族慶典舉辦地點多在原鄉，交通上長途跋涉，我們不希望因為這樣，而不去參與他們原屬族群的重要節慶，為了讓各原住民族族人保有原有習俗，讓他們能好好參與祭典，本席建議於原住民族歲時祭儀給予休假三日，以保障原住民族權益，彰顯族群互相平等、互相融合與尊重文化的特色。本草案現正連署中，希望所有委員不分族群共同支持該法案，早日三讀通過，謝謝。

主席：請林委員麗蟬發言。

林委員麗蟬：（9時12分）主席、各位同仁。近日媒體報導，有民眾透過婚姻仲介想要迎娶外籍配偶，結果卻被敲竹槓，遭仲介詐騙30萬元。麗蟬在此強烈呼籲，婚姻不能買賣，跨國媒合依法不得具有營利性質，任何從事跨國婚姻仲介賺取酬庸的行為，已經違反入出國及移民法，可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麗蟬希望主管機關能夠加強取締不法仲介，展現我國捍衛人權的決心，也可保障國人不受非法仲介誤導。

女性不能被商品化！婚姻不能淪為跨國買賣行為！上述觀念已經成為國際共識，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六條規定，各國應禁止一切形式婦女販賣，而我國則在民國97年修法禁止營利性質跨國婚姻仲介，也明文禁止不得刊登、散播跨國婚姻仲介廣告。

經過政府大力取締，以往在路邊電線桿隨處可見、帶有歧視性意味的「外籍新娘」廣告傳單，目前已經收斂許多；除此之外，內政部移民署公告35個合法立案的NGO團體，提供非營利性質的媒合服務，將媒合流程正當化、透明化、公開化，杜絕不肖人士物化女性，把跨國婚姻仲介當作生財工具。

雖然法律層面已經完備，但是營利性婚姻仲介在民間仍時有所聞，民眾常一時不察因而上當受騙。麗蟬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部分國人對於女性人權的認識還有待提升，也缺乏婚姻的正確觀念。麗蟬將持續督促教育部，深化性別平等觀念，尊重應從教育做起。謝謝。

主席：請徐委員榛蔚發言。

徐委員榛蔚：（9時15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本席要鄭重呼籲：花東快速道路是公益的正義，也是區域發展的正義，更是一條救命、救災的道路。本席要再次強調花東快速道路條例是一個推動道路建設的法律，每一條法律一字一句都承載花東東部人的期待和盼望，我們期待中央政府能夠重視，也期盼全國國人能以同理心相待，這個使命也一直推動所有花蓮的民意代表來繼續推動這個法案，這個法案從上屆委員提出逕付二讀，交通部編列1,500億進行可行性評估，據本席了解，這個月月底可行性評估的期末報告即將進行，所以本席呼籲能加以重視，提案與評估同時進行並不違背，而且可以縮短我們的時效，更能以法律確保我們建設的落實。科技部去年底曾提出報告顯示我們近30年內6.5級的大地震有可能發生在我們南部、東部、北部及中部，7級以上會發生在東部。我們試想0206大地震，以最短的時間、最迅速的速度，還能利用便捷的交通趕到台南救災、賑災，如果在東部發生大地震、大災難時，有沒有辦法及時救災？這時候它就是一條救命、救災的道路，也是一條非常重要的台九線的互補道路，所以偏鄉花蓮在南北醫療不均的狀態下，台東池上、關山的病患北送到花蓮，玉里、富里的病患也會北送到花蓮，時間將會花費2小時，2小時就會讓我們重症病患處於生命垂危的掙扎，家屬與重症病患所承受的折磨，所以這是分秒必爭的救難，這是一條與台九線花東快速道路並行的道路，也期待中央能重視，期待全國國人能給予花蓮包容、同情與溫暖的一條平安道路，期待全國國人到花蓮旅遊充電的同時，享受溫暖陽光、空氣、水的同時，也能給予花蓮溫暖的擁抱，並給予花蓮一條正義的道路，謝謝。

主席：請黃委員昭順發言。

黃委員昭順：（9時19分）主席、各位同仁。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也是非常人道的國家。面對國際上發生許多災難事件時，我國必定義不容辭的給予協助。但在這兩天本席看到關於藝人黃安的新聞報導，內心感到五味雜陳，因為我看到的是一個曾經謾罵台灣是鬼地方、無法工作賺取養家費用，必須到中國大陸才能夠發展事業的人。本席認為往國外發展與否是個人自由，可是在個人發展事業的過程中，不斷地污衊自己的國家，國人並不歡迎該等人士。

近日，黃安的太太出面表示，縱使是在台灣的外國人生病，我們也會予以救治。的確，台灣是最有正義感的國家，外國人到台灣需要救治時，我們一定協助。但是，看到黃安以如此浪費健保資源的方式回來台灣，因此我要告知他的家人：「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允許任何一位國民到國外不停地詆毀我們的國家，然後又回國濫用我們的健保。」

在此本席要向衛福部提出呼籲：全民健保乃是一個公平正義、照顧弱勢、盡最大的努力幫助每一個需要的人的制度，但對於一個不認同中華民國台灣的人而言，全國人民都會將之唾棄。希望衛福部應該檢討此類案例，並於最短的時間內研擬相關修法，讓健保能夠運用於亟需協助、真正需要照顧的弱勢族群。

主席：請陳委員歐珀發言。

陳委員歐珀：（9時22分）主席、各位同仁。近年來，國際旅遊的熱潮逐漸往亞洲蔓延。台灣位於太平洋與歐亞大陸的交會點，更是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中心點，四面環海，所轄的海域面積是陸地面積的5倍，本島海岸線全長1,356公里，鄰近海域的魚類計有三千多種，尤其是珊瑚礁及美麗的鰈魚類有43種，位居全球之冠，極具海洋觀光發展價值。因此，台灣應該調整為海島型國家來發展觀光，並充分利用海洋生態豐富多元的優勢，以面對亞洲觀光市場的激烈競爭。

過去受限於戒嚴體制的影響與重陸輕海的思維，民眾對於海的態度是懼怕且保留，多種因素導致拖延了海洋觀光的發展。因此，本席支持觀光立國、海洋興國，並呼籲應該儘速訂定國家海洋觀光發展政策，包括：一、積極開放近海管制，台灣沿岸的城市基隆、高雄可以開發為海洋觀光都市；東部的宜蘭、花蓮及台東可以與日本的仙島群島串連，形成「太平洋左岸觀光圈」。二、鼓勵海洋觀光事業發展，定期舉辦國際性海洋運動競賽，以吸引運動觀光客來台，並配合極具地方特色的民俗節慶活動，推行海上環島，打造全民親海運動。三、結合各地漁港，規劃建設觀光休閒設施，並營造特色漁業觀光，推展在地海鮮消費文化。

本席在此呼籲我們必須善用台灣海島的優勢，積極發展海洋觀光，讓台灣能夠以海洋興國，建立未來經濟觀光發展非常重要的地位，這是全民期待政府推行的政策！

主席：請曾委員銘宗發言。

曾委員銘宗：（9時25分）主席、各位同仁。今天本席發言的主題是「國安基金該退場了！」。國安基金成立的目的是為因應國內外重大事件，維持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的穩定與確保國家安定，主要資金來源為國庫現有股票向行庫質押以取得資金，此舉必須負擔利息。依據國安基金條例第八條規定，它的動用有三個要件，一是必須有國內、外重大事件，造成國際間資金大幅移動；其次是顯著影響民眾信心；再者是致資本市場有失序或損及國家安定之虞，國安基金在前述三項要件兼具之下，始得進場護盤。

回顧過去國安基金進場護盤的前五次：第一次是2000年3月第一次政黨輪替，中國大陸恐嚇台灣企圖影響總統大選；第二次是2000年10月網路泡沫化與以巴衝突導致原油大漲；第三次是2004年319槍擊案；第四次是全球金融海嘯；第五次是2011年歐債危機。由此可見，每次進場護盤皆是因為有重大事件發生。

最近一次國安基金護盤是從去年8月25日起至今，已超過六個月，造成股市在昨天收盤時，已經高達8,860點，每日平均交易量將近1,100億元，其實目前並未有任何重大事件；另外，今年以來外資已淨匯入19億美元，且尚在持續匯入中。尤其是將國安基金護盤常態化後，若以後確實有護盤需要，反而會失去它原有維持金融穩定的功能。

本席認為此際是國安基金退場的時機，動用國安基金是法律問題，依照方才本席所提及護盤的三項要件，現今沒有任何一項存在，而這是一個專業與法律的問題，而非政治的問題。本席在此呼籲行政院儘速召開委員會解除授權，讓股市回歸市場機制！以上是我誠心的建議。

主席：請柯委員志恩發言。

柯委員志恩：（9時29分）主席、各位同仁。數日前，台中市政府勞工局表示要處理關於導護界仲裁的案件，此舉讓過去導師是否要在教學之外又要負起導護工作的問題，再次浮上檯面。過去學生上下學的安全都是由導師、行政人員以及熱心的家長共同來維護，這是一個自然的默契。但是當這個默契變成是一種義務、要求的條文，許多老師、家長及校長之間的矛盾點就會浮現，面對導護的問題，老師表示他們並沒有這方面的專業能力，而且在很多的交通法規中，也看不到老師對於交通權責上有任何可以負起的責任，但是萬一發生事故，老師卻是要連帶負起刑責，也就因為這樣，讓老師們倍感焦慮。

在學校的導護志工越來越難找的情況下，學童的安全到底要由誰來維護？面對這樣的問題，主管全國教育的最高機關──教育部所擺出來的態度卻是情感取向的訴求，他們告訴社會大眾「老師是一種志業而不是一種職業」、「老師在，學生在」、「家長都願意犧牲這麼多時間來做導護工作，老師為什麼不能妥協呢？」等等，甚至他們提出了老師若因此發生事情，可以依照因公涉訟輔助辦法來申請補助。本席認為這樣的處理方法並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反而更顯現出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

事實上，老師因為導護工作而被訴訟的案件不在少數，過去就曾經發生老師因為吹哨不當，導致行人與汽車相撞，老師除了要賠償之外，還有可能要擔上過失傷害的罪名等等，過去也發生非常多學生因為老師處理不當而受傷的情況，老師也因此要負起連帶責任。

另外，本席在此要特別提到一點，即使教育部表示可以幫助老師訴訟，那也只是幫忙支付打官司的費用而已，萬一老師被判刑，還是要由老師自己來負責的。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熱心的家長如果發生狀況，其實也沒有人幫忙背書。所以對於這樣的問題，本席強烈呼籲教育部應該要找各地方縣市政府單位，包括勞動、交通等單位，大家共同坐下來好好談一下，應該有什麼樣的權責與配套措施都要一併做處理，該編制的就編制、該做的就要去做，這都需要大家澈底的討論，特別是有關學童的交通安全維護，應該是要由各方面來共同主導的。謝謝。

主席：登記國是論壇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國是論壇到此告一段落。


